关于海盐恒大都汇华庭项目2020年11月资金计划
审核说明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海盐丰涛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于2020年11月3日提交了《海盐恒大都汇华庭2020年11月支付计划》，我司对项目公司申报的资金计划进行了审核，审核结果如下：
1、 海盐恒大都汇华庭项目2020年11月资金汇总
项目公司2020年11月3日提交的2020年11月资金支出计划，计划资金支出共计28笔，合计5,085.54万元。其中：开发报建费支出约912.00万元，工程款支出3,999.66万元，管理费支出28.00万元,营销费支出45.88万元，财务费用支出20.00万元，其他支出8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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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合同金额
	实际累计已付款
	本月申请金额

	开发报建费
	0.00
	146.37
	912.00

	工程款
	35,805.59
	4,405.35
	3,999.66

	管理费用
	0.00
	13.84
	28.00

	营销费用
	103.50
	144.27
	45.88

	财务费用
	0.00
	1.13
	20.00

	其他
	0.00
	0.00
	80.00

	总计
	4,710.96  
	5,085.54


注：上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计算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加总不完全相等的情况。
项目公司在2020年11月计划向上海颖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归还借款2,000.00万元，具体还款金额以实际借款金额为准。
二、10月份资金计划使用情况
项目公司2020年10月资金支出计划6,353.73万元，实际资金支付2,246.86万元，其中：前期费用支出4.56万元；工程费用支出2,098.38万元；管理费用支出7.11万元；财务费用支出0.08万元；营销费用56.73万元，不可预见费用80.00万元。10月资金支付中使用现金支付68.48万元，使用1年期商业承兑汇票支付1,160.38万元，9个月期商业承兑汇票支付1,018.00万元。10月份资金计划金额与执行情况对比如下表所示：
10月份资金计划金额与执行情况对比表
	资金
类别
	10月份资金计划申请金额（万元）
	10月份资金计划执行金额
（万元）
	月度计划资金使用率
	支出说明

	前期费用
	16.01
	4.56
	28%
	原计划支付3笔费用，其中提前预测绘费4.56万元已支付；海盐县滨海规划测绘有限公司规划预测绘6.00万元未支付，浙江恒欣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桐乡恒欣分公司建筑日照分析费5.45万元未支付。

	工程费用
	6,121.54
	2,098.38
	34%
	原计划支付18笔工程款，10月仅支付桩基工程款2,062.00万元；基坑支护设计工程款26.8万元；项目施工图设计费9.58万元。其他项目未支付。

	营销费用
	65.18
	56.73
	87%
	原计划支付4笔费用，10月仅支付智慧社区展示区物料包装工程款23.65万元；销售中心软装工程款33.08万元，其他项目未支付。

	管理费用
	51.00
	7.11
	14%
	发放员工工资、社保、公积金等支出共计1.36万元；
水电费、网络费支出共计5.40万元；
办公用品0.35万元
由于项目尚未开盘，10月实际支付的员工工资、社保、公积金低于资金计划。

	财务费用
	20.00
	0.08
	0.4%
	均为手续费和税费；
税费支出以项目公司申报自动划扣，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其他不可预见费
	80.00
	    80.00
	100%
	支付未在10月资金计划中列示的工程费用项目施工图设计费80.00万元。

	合计
	6,353.73
	2,246.86 
	35%
	


注：上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计算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加总不完全相等的情况。
[bookmark: _GoBack]根据《10月份资金计划金额与执行情况对比表》显示，项目公司的资金计划与实际支付差异较大，部分前期费用、工程款支付延迟。其中10月资金计划中工程费用项目公司上报预算14,121.54万元，信托核定预算金额6,121.54万元。10月项目公司归还借款14,463.00万元。
三、11月付款情况审核说明
（1） 开发报建费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在2020年11月开发报建金额共计912.00万元，具体分析如下：
（1） 预计在11月向海盐县财政局支付无证施工（未取得施工证且未办理未批先建手续）处罚500.00万元，经核查，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实际支付时以海盐县财政局开具的罚款文件为准。
（2） 预计在11月向海盐县财政局支付基础设施配套费400.00万元，根据盐政办发〔2015〕53号文件《海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盐县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取与使用管理规定（修订）的通知”》规定，基础设施配套费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明确的建筑面积征收，海盐县县城中心城区（东至武原街道和西塘桥街道行政界线、南至环城南路南控制红线范围、西与北至东西大道（以承包组为界））住宅按每平方米50元收取。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112,260.40㎡，基础设施配套费约为561.30万元，高于预算161.30万，实际支付时以海盐县政府具体相关文件为准。
（3）预计在11月向海盐县滨海规划测绘有限公司支付规划预测绘6.00万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
（4）预计在11月向浙江恒欣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桐乡恒欣分公司支付建筑日照分析费6.00万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
经审核，我司认为资金计划表中的金额为预估金额，对于未签订合同的款项，需待合同签订后根据合同条款确定是否合理，后期我司会对合同签订严格把控，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工程合同、现场签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对于行政单位事业性收费，我司会在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对付款申请、票据、流程、通知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2） 工程款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在2020年11月工程款支出金额共计3,999.66万元，工程支出明细详见附件，具体分析如下：
（1） 依据项目公司2020年9月11日和西安高科幕墙门窗有限公司签订的《海盐恒大都汇华庭售楼处、商业外立面幕墙工程施工合同》，合同金额196.95万元，11月预计支付9月工程进度款157.57万元，按合同约定，乙方进场施工后7天内，甲方支付乙方合同暂定总价的10%作为工程备料款,本工程乙方每30天申报一层进度款，经核实后7天内甲方按乙方当期实际完成工程量金额的70%作为工程进度款，本工程已完工，9月核定产值196.95万元，本次支付完成后，累计付款比例80%，实际支付时，我司会严格审核付款资料，并按合同条款进行支付。
（2） 依据项目公司2020年7月10日和江苏骏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海盐恒大都汇华庭项目基坑支护及降排水工程施工合同》，合同金额4,055.13万元，11月预计支付8月工程进度款736.81万元。按合同约定，进度款按每月实际完成并验收合格的工程量支付80%，8月核定产值921.01万元，本次拟支付金额为8月核定产值的80%，支付完成后，累计付款比例47%。实际支付时，我司会严格审核付款资料，并按合同条款进行支付。
（3） 依据项目公司2020年7月2日和江苏骏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海盐恒大都汇华庭项目桩基工程施工合同》，合同金额7,596.27万元，11月预计支付工程进度款2,105.57 万元。按合同约定，进度款按每月实际完成并验收合格的工程量支付80%，8月份核定产值4,589.18万元，根据合同约定应付款3,671,34万元,累计已付8月进度款3,074.87万元，本次申请支付8月剩余进度款596.47万元。9月份核定产值1,886.37万元，本次申请支付1,509.10万元，本次支付完成后，累计付款比例占合同价的68%，占已核定产值的77%。实际支付时，我司会严格审核付款资料，并按合同条款及贵司审批意见进行支付。
（4） 依据项目公司2020年7月29日和上海电气承广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电力安装工程设计施工承包合同(海盐恒大都汇华庭项目临时用电工程)》，合同金额56.53万元，按合同约定，合同生效之日起3天内，甲方向乙方预付设计及施工费用的100%。11月预计支付56.53万元，实际支付时，我司会严格审核付款资料，并按合同条款进行支付。
（5） 依据项目公司2020年8月11日和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海盐恒大都汇华庭项目主体及配套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金额21,500.00万元，11月预计支付9月工程进度款520.00万元。按合同约定，进度款按每月实际完成并验收合格的工程量支付80%，9月份核定产值为650万元，本次拟支付金额为9月核定产值的80%，本次支付完成后，累计付款比例2.4%。实际支付时，我司会严格审核付款资料，并按合同条款进行支付。
（6） 依据项目公司2020年6月28日和广州市恒合工程监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监理合同（海盐恒大都汇华庭项目监理工程（非人防））》，合同金额347.62万元，11月预计支付20%预付款69.52万元。按合同约定，合同签订后7天内支付暂定承包总价的20%，实际支付时，我司会严格审核付款资料，并按合同条款进行支付。
（7） 依据项目公司2020年8月22日和杭州芝浦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海盐恒大都汇华庭项目售楼处小型中央空调安装施工合同》，合同金额10.52万元，按合同约定，甲方在验收合格之日起60日内向乙方支付该批货物安装费的60%。空调均已到货，11月预计支付工程进度款6.31万元，实际支付时，我司会严格审核付款资料，并按合同条款进行支付。 
（8） 依据项目公司2020年9月3日和杭州芝浦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海盐恒大都汇华庭临时样板房小型中央空调安装施工合同》，合同金额2.11万元，按合同约定，甲方在验收合格之日起60日内向乙方支付该批货物安装费的60%。空调均已到货，11月预计支付工程进度款1.27万元，实际支付时，我司会严格审核付款资料，并按合同条款进行支付。
（9） 依据项目公司2020年6月22日和上海煜铂广告有限公司签订的《海盐恒大都汇华庭项目围蔽工程施工合同》，合同金额182.50万元，11月预计支付9月工程进度款80.00万元，按合同约定，乙方每月申报一次进度款，经甲方核定后7天内甲方支付乙方当月实际完成合格工程量的80%作为工程进度款，9月核定产值为100万元，本次拟支付金额为9月核定产值的80%，本次支付完成后，累计付款比例44%，实际支付时，我司会严格审核付款资料，并按合同条款进行支付。
（10） 依据项目公司2020年8月28日和南京长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海盐恒大都汇华庭临时样板房室内装修工程施工合同》，合同金额13.75万元，按合同约定，合同签订后乙方进场施工后7天内，支付50%的工程备料款。售楼处内部装修已完工，11月预计支付工程进度款6.87万元，本次支付完成后，累计付款比例50%。实际支付时，我司会严格审核付款资料，并按合同条款进行支付。
（11） 依据项目公司2020年9月16日和安徽省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海盐恒大都汇华庭售楼处、临时样板房智能化工程施工合同》，合同金额23.72万元，11月预计支付暂定合同总价80%工程进度款18.97万元。按合同约定，乙方进场施工后10天内，甲方支付乙方合同暂定总价的10%作为预付款，进度款按每月实际完成并验收合格的工程量支付70%，该工程已完工，核定产值23.72万元，本次支付完成后，累计付款比例80%。实际支付时，我司会严格审核付款资料，并按合同条款进行支付。
（12） 依据项目公司2020年7月23日和浙江中材工程勘测设计有限公司签订的《海盐恒大都汇华庭项目勘察工程施工合同》，合同金额60.75万元，11月预计支付工程进度款48万元。按合同约定，完成全部土方开挖工程经甲方确认后30天内，甲方支付暂定总价的50%作为进度款;完成全部土方回填工程经甲方确认后30天内，甲方支付暂定总价的30%作为进度款，本次支付完成后，累计付款比例79%，实际支付时，我司会严格审核付款资料，并按合同条款进行支付。
（13） 依据项目公司2020年9月8日和上海徐汇园林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海盐恒大都汇华庭园建施工合同》，合同金额570.08万元，11月预计支付9月工程进度款48.00万元。按合同约定，进场7天内付10%，每期按实际完成工程量支付至双方确认金额的70%，园建单位已进场，9月核定产值60.00万元，本次支付完成后，累计付款比例8%，实际支付时，我司会严格审核付款资料，并按合同条款进行支付。
（14） 依据项目公司2020年7月2日和浙江尚都建设有限公司签订的《海盐恒大都汇华庭项目土石方工程施工合同》，合同金额1,060.70万元，11月预计支付9月工程进度款112.00万元。按合同约定，每月支付实际完成工程量金额80%的进度款，9月核定产值140万元，本次拟支付金额为9月核定产值的80%，本次支付完成后，累计付款比例11%，实际支付时，我司会严格审核付款资料，并按合同条款进行支付。
（15） 依据项目公司2020年7月2日和浙江华坤建设有限公司签订的《海盐恒大都汇华庭项目临时道路工程施工合同》，合同金额100.04万元，11月预计支付9月工程进度款12.00万元。按合同约定，每月支付实际完成工程量金额80%的进度款，9月核定产值15.00万元，本次拟支付金额为9月核定产值的80%，本次支付完成后，累计付款比例12%，实际支付时，我司会严格审核付款资料，并按合同条款进行支付。
（16） 依据项目公司2020年9月10日和上海继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海盐恒大都汇华庭售楼处临时样板房、商业消防工程施工合同》，合同金额28.92万元，按合同约定，每期按实际完成工程量支付至双方确认金额的70%。该工程已完成，核定产值28.92万元，11月预计支付工程进度款20.24万元，本次支付完成后，累计付款比例70%。实际支付时，我司会严格审核付款资料，并按合同条款进行支付。
经审核，我司认为以上合同付款符合合同约定，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流程、工程合同、现场签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支付的材料款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我司会对合同签订严格把控，实际支付时，我司会严格按照相关合同付款条款严格执行，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3） 管理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在2020年11月的管理费用支出金额共计28.00万元，具体分析如下：
（1） 项目工程部水费3.00万元；电费5.00万元。
（2） 工资社保费用20.00万元。
经审核，我司认为11月管理费用资金支出计划编制合理，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协议等依据进行审核，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4） 营销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在2020年11月的营销费用支出金额共计45.88万元，具体分析如下
（1） 依据项目公司2020年7月1日和上海鹤琢广告有限公司签订的《海盐恒大都汇华庭项目全案广告代理合同》，合同金额90.00万元，项目开盘前，每月支付广告费约8.60万元，开盘后，每月广告费约6.50万元。11月预计支付2020年6月份-9月份全案广告费32.93万元，实际支付时，我司会依据发票对实际支付金额把控，并按合同条款严格审核后执行。
（2） 依据项目公司2020年8月20日和深圳钛铂新媒体营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海盐恒大都汇华庭项目3D宣传片制作合同》，合同金额13.50万元，按合同约定，合同签订后15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合同暂定总价的30%作为预付款，9月25日已支付4.05万元，整体模型经甲方确认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50%，11月预计支付6.75万元。实际支付时，，我司会依据发票对实际支付金额把控，并按合同条款严格审核后执行。
（3） 预计在11月向上海锋艺广告有限公司支付示范区开放包装物料采购货款6.20万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
经审核，营销部3笔付款中已签订合同部分的计划资金支付均符合合同的规定付款时间，未签订合同的需待合同签订后根据合同条款确定是否合理。后期我司会对合同签订严格把控，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5） 财务费用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在2020年11月预估支付税金20.00万元，实际支付时，我司将严格按当月实际需缴纳的税款执行。
（6） 其他费用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在2020年11月其他不可预见费用预估总计80.00万元，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相关合同、现场签证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四、结论：
本次海盐丰涛置业有限公司申报的11月资金计划包含六大项目，分别为开发报建费、工程款、管理费用、营销费用、税金，其他费用。分类信息明确，直观，符合项目实际情况。费用明细与现场实际情况基本吻合，资金计划编制基本合理，我司拟同意项目公司11月份资金计划，并以此作为付款的依据。待实际支付时，我司人员将对相关付款资料的合理、合规性一一核实，对于其中单笔支付超1,000万的，上报贵司，经审批后，据实支付，请审批。
                                          

       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海盐恒大都汇华庭项目组
                                                   2020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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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工程支出明细
	费用类型
	施工单位名称
	款项用途
	合同金额（万元）
	合同付款条件
	已完成产值（万元）
	累计已付款（万元）
	累计支付比例(%)
	本月拟支付额（万元）
	付款后累计支付比例(%)
	备注

	工程材料款
	西安高科幕墙门窗有限公司
	海盐都汇华庭售楼处、商业、临时样板房外立面铝板备料款及进度款
	196.95
	进场7天内付10%--按月付产值的70%--结算付至97.5%--三年质保期满付清
	196.95
	0
	0%
	157.57
	80%
	

	一般工程款
	江苏骏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海盐恒大都汇华庭支护工程进度款，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和材料款
	4,055.13
	进度款付月产值80%--结算付清
	2,404.92
	1,187.13
	29%
	736.81
	47%
	

	一般工程款
	江苏骏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海盐恒大都汇华庭基桩工程进度款，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和材料款
	7,596.27
	进度款付月产值80%--竣工验收97%--质保期满100%
	6,705.45
	3,074.87
	46%
	2,105.57
	68%
	

	工程设计费
	
上海电气承广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海盐恒大都汇华庭临时电工程款
	56.53
	合同生效之日起3天内，甲方向乙方预付设计及施工费用的100%。
	/
	0
	0%
	56.53
	100%
	

	一般工程款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盐恒大都汇华庭项目主体及配套建设工程进度款
	21,500.00
	按月进度的80%
	650.00
	0
	0%
	520.00
	2.4%
	

	监理费
	广州市恒合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海盐恒大都汇华庭监理工程预付款
	347.62
	首付款付20%+主体基础开工付20%+封顶付40%+竣工验收付余款
	/
	0
	0%
	69.52
	20%
	

	工程安装费
	杭州芝浦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海盐恒大都汇华庭售楼处小型中央空调工程安装款
	10.52
	甲方在验收合格之日起60日内向乙方支付该批货物安装费的60%
	/
	0
	0%
	6.31
	60%
	

	工程安装费
	杭州芝浦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海盐恒大都汇华庭临时样板房小型中央空调安装工程款
	2.11
	甲方在验收合格之日起60日内向乙方支付该批货物安装费的60%
	/
	0
	0%
	1.27
	60%
	

	一般工程款
	上海煜铂广告有限公司
	海盐恒大都汇华庭围蔽进度款
	182.5
	进度款按月产值80%--竣工验收97%--质保期满100%
	100.00
	0
	0%
	80.00
	44%
	

	工程材料款
	南京长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海盐恒大都汇华庭临时样板房室内装修备料款
	13.75
	合同签订后乙方进场施工后7天内，支付50%的工程备料款
	/
	0
	0%
	6.87
	50%
	

	一般工程款
	安徽省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售楼处、临时样板房智能化工程进度款
	23.72
	乙方进场施工后10天内，甲方支付乙方合同暂定总价的10%作为预付款，进度款按每月实际完成并验收合格的工程量支付70%
	23.72
	0
	0%
	18.97
	80%
	

	工程勘察费
	
浙江中材工程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海盐恒大都汇华庭勘察工程进度款
	60.75
	按合同约定，完成全部土方开挖工程经甲方确认后30天内，甲方支付暂定总价的50%作为进度款;完成全部土方回填工程经甲方确认后30天内，甲方支付暂定总价的30%作为进度款
	/
	0
	0%
	48.00
	79%
	

	一般工程款
	上海徐汇园林发展有限公司
	海盐恒大都汇华庭展示区园建工程进度款
	570.08
	进场7天内付10%--每月按产值70%报进度款--竣工验收合格付至97%--质保期2年后付清
	60.00
	0
	0%
	48.00
	8%
	

	一般工程款
	浙江尚都建设有限公司
	海盐恒大都汇华庭土方工程进度款
	1,060.70
	进度款付月产值80%--竣工验收97%--质保期满100%
	140.00
	0
	0%
	112.00
	11%
	

	一般工程款
	浙江华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海盐恒大都汇华庭临时道路进度款
	100.04
	进度款付月产值80%--竣工验收97%--质保期满100%
	15.00
	0
	0%
	12.00
	12%
	

	一般工程款
	上海继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海盐恒大都汇华庭项目展示区售楼处、临时样板房、商业消防工程施工合同）
	28.92
	进度款付月产值70%--竣工验收付至97%--质保期满付清
	28.92
	0
	0%
	20.24
	70%
	

	合计
	10,324.96
	4,262.00
	
	3,99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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